
   110學年度臺北市辦理「國、英、數課堂補救教學策略」工作坊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作業要點及注意事項。 

（二）110學年度臺北市辦理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 

二、 目的: 

（一）藉由工作坊研討課堂差異化的學理基礎，研發有效的教學模式。 

（二）透過課程設計實作，確保教學規劃之品質，並落實課堂補救教學策略。 

  （三）進行實際公開授課，觀察學生協同學習及探究學習歷程，確保學生學習品質。 

（四）落實教學評鑑，檢核差異化學習及補救教學成效。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北政國民中學。 

四、參與對象： 

  (一)臺北市國中國文、英語、數學領域初任及新任教師。 

  (二)對於課堂差異化教學及課堂補救教學有興趣的國、英、數教師，以報名先後錄取約20位。 

  (三)北政國中團隊：國文、英語、數學領域老師。 

五、研習地點：臺北市立北政國民中學 三樓圖書室  

六、各科工作坊日期(場次)： 

(一)國文：110年11月18日、110年12月16日、111年4月14日、111年5月11日 

(二)數學：110年11月24日、110年12月22日、111年4月20日、111年5月25日  

(三)英文：110年11月1日、110年12月6日、111年4月11日、111年5月22日  

七、參與工作坊事前準備事項及注意事項說明: 

(一)此研習為工作坊性質，故參與教師須為同一人且能完整參與本學年度各科別工作坊。  

(二)參與工作坊需進行分組討論，請報名完成之教師填寫 google表單以利分組作業。 

表單連結：https://forms.gle/EV6JBwLKMZDqbyJD9 

(三)各科參與工作坊之教師需完成教案設計並於各學校進行公開觀課和議課。 

(四)請於各次工作坊開課前逕自於台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站報名，以利研習時數審核作業。 

八、國英數工作坊流程 

https://forms.gle/EV6JBwLKMZDqbyJD9


(一)國文科---講師：藍淑珠老師 

日期：110/11/18、110/12/16 

時間 課程名稱 

13:00~13:20 簽到 

13:20~15:00 
1.國文科基本學習內容介紹 

2.課堂補救國文科教學課程計畫撰寫 

15:15~16:00 國文科課程教學計畫討論及分享 

日期：111/4/14 

時間 課程名稱 

13:00~13:20 簽到 

13:20~15:00 北政國中領域教師觀課 

15:15~16:00 議課討論分享 

日期：111/5/11 

時間 課程名稱 

13:00~13:20 簽到 

13:20~15:00 

各校領域教師教案執行成果分享與議課 

15:15~16:00 

 

 

 

 

 

 



(二)數學科---講師：蘇進發老師  

日期：110/11/24、110/12/22 

時間 課程名稱 

13:00~13:20 簽到 

13:20~15:00 
1.數學科基本學習內容介紹 

2.課堂補救數學科教學課程計畫撰寫 

15:15~16:00 數學科課程教學計畫討論及分享 

日期：111/4/20 

時間 課程名稱 

13:00~13:20 簽到 

13:20~15:00 北政國中領域教師觀課 

15:15~16:00 議課討論分享 

日期：111/5/25 

時間 課程名稱 

13:00~13:20 簽到 

13:20~15:00 

各校領域教師教案執行成果分享與議課 

15:15~16:00 

 

 (三)英文科---講師：李壹明老師 

日期：110/11/1、110/12/6 

時間 課程名稱 

13：00~13：20 簽到 



13:20~15:00 
1.英語科基本學習內容介紹 

2.課堂補救英語科教學課程計畫撰寫 

15:15~16:00 英語科課程教學計畫討論及分享 

日期：111/4/11 

時間 課程名稱 

13:00~13:20 簽到 

13:20~15：00 北政國中領域教師觀課 

15:15~16:00 議課討論分享 

日期：111/5/22 

時間 課程名稱 

13:00~13:20 簽到 

13:20~15:00 

各校領域教師教案執行成果分享與議課 

15:15~16:00 

 

九、報名時間：即日起至各工作坊場次前三天，逕上臺北市教師電子研習護照

(https://insc.tp.edu.tw/index/DefBod.aspx)登錄，完成報名程序。 

十、研習時數：全程參與本次工作坊活動者，每次核發研習時數3小時。 

十一、研習回饋： 

各科教師參與工作坊結束後須填寫回饋意見表，透過問卷了解研習課程安排及其周邊環境、行 

政處理之滿意度，以作為下個場次或下個學年度精進計畫辦理之參據。 

十二、實施：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insc.tp.edu.tw/index/DefBod.aspx

